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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 附註：

一、當舖業法處罰規定條文所列「罰鍰與限期改善」部分，其「罰鍰」之額度與「限期」之長短，由裁罰機
關審酌個案具體情節（如該商業業務執行狀況、設備等情形，及其所造成之危害或損害程度等），參酌
前揭裁罰基準，經合目的性、比例性及義務性之裁量決定，秉於權責依法裁處。

二、裁罰機關於裁罰時仍應遵守「平等」、「比例」、「行政自我約束」、「禁止恣意」、「禁止不當連結」
等一般法律原則；並踐行行政程序法所定之法定程序，如：應給予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等。

三、本基準表係就一般情況而言，如有其他特殊情況（如：故意或過失之輕重、影響社會治安之程度等），
亦得視情節加重或減輕，並請詳加敘明理由，惟故意純屬行為人內在主觀之「知」與「欲」，而過失則
屬客觀注意義務之違反，須衡酌各種外在客觀情狀加以綜合判斷。

四、裁罰機關所裁處之罰鍰、停止營業仍不得逾越各法條所定之上下限，第四次之後均以法定罰鍰最高額處
罰，至改正為止。

五、停止營業係屬對行為人極為不利之一種管制罰，從權利保障以觀，科處行為人管制罰時，應考量有無違
反憲法比例原則、不利處分對行為人之行為及權利所生影響、違反行政義務所造成公共利益之危害或損
害、應受責難之程度等，以符合法律精神與要求。


